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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 

 

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现将

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  一、修订原因 

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贯彻落实《上市公司章程

指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

2、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

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金分红在本

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当达到 40%； 

3、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

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金分红在本

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当达到 20%； 

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

出安排的，可以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处理。

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为现金

股利除以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之和。 

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由董事会根据具体情

形确定。 

 

2、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

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金分红在本次利

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当达到 40%； 

3、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

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金分红在本次利

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当达到 20%； 

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

安排的，可以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处理。现金

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为现金股利除

以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之和。 

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由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

确定。 

（七）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

当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可以不进行

利润分配： 

1、当公司最近一年审计报告为非无保留意见

或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

保留意见； 

2、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 70 %； 

3、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； 

4、出现法律、法规、中国证监会、深交所规

定的其他情形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特此公告。 

 

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24 日 

 


